






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代表、本所律师进行计票和监票，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形成本次股东会的最终表决结果，并公布了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核查：

1.公司本次股东会审议及表决的事项均为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载明

的议案，不存在现场会议提出的临时议案或其他未经公告的临时议案。

2.公司本次股东会监票人和计票人的身份、股东会的表决过程、表决权行使、

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六、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

根据公司对现场投票结果及网络投票结果的合并统计，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

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44,517,4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下同）的 98.6160%；反对 3,172,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股东所持股份的 1.2794％；弃权 259,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

份的 0.1046％。议案表决通过。

（二）《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44,479,3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下同）的 98.6006%；反对 3,202,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股东所持股份的 1.2916％；弃权 267,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

份的 0.1078％。议案表决通过。

（三）《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44,173,72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下同）的 98.4774%；反对 3,490,11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股东所持股份的 1.4076％；弃权 285,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

份的 0.1150％。议案表决通过。

以上议案均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

进行了计票。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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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结论意见

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接受中百集团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并见证本次股东

会。本所律师认为：

1.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公

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 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以及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

3.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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